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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本发〔2014〕12 号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关于组织开展本科生深度实习 

教学工作的通知 

实习教学环节是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实践创

新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为大力推进

我校本科生实习教学改革，自 2014 年开始，本科生院将依托各学院（系）

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本科生深度实习教学工作，其目的在于把实习教

学环节“做实、做长、做强、做出成效”。 

为落实本科生深度实习教学工作，本科生院提出四点基本要求，一

是走出学校，希望尽量与校外企事业和研究机构等单位开展实习合作；

二是加大覆盖，要求各专业根据自身特点，按年级分别组织实习教学内

容、安排实习教学时间，如第一学年为认识实习，第二学年、第三学年

为专业实习，第四学年为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和就业岗位实习

等，要求认识实习两周以上，专业实习四周以上；三是形式多样, 鼓励

各学院（系）根据自身特色和实际，根据不同年级学生实际，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提升学生实习效果为第一要务；四是深度体验，积极鼓励各

学院（系）组织本科生到校外单位开展三个月以上的长时间实习和兼做

毕业设计（论文），达到深度体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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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开展本科生深度实习教学工作，特提出如下指导性意见： 

1.成立实习工作小组，制定深度实习工作方案 

为确保深度实习教学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学院（系）应根据本通知

的基本要求，成立实习工作小组，充分依托各专业负责人、责任教授和

基层教学组织，制定并执行深度实习工作方案和实施计划，通过自主开

展对深度实习教学工作的系统规划、计划落实、工作监督、检查评估等

环节，保障深度实习更为科学、规范、务实、有效。 

2.激励教师积极参与深度实习教学工作 

教师指导深度实习，应在聘岗及等级评定时计算相应的教学工作

量。教学工作量折算标准参照“浙江大学关于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的

原则意见（浙大发本〔2009〕68 号）”文件规定，“指导学生实习、

社会实践每周计 12 学时”，各学院（系）应根据深度实习的特殊性，

制定（12+X）/周的工作量折算标准。 

3.积极拓展与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各学院（系）应积极拓展和建立多层次、长期稳定、合作紧密的校

外实习教学基地，不仅要保证一定数量，也要兼顾与专业的相关性。在

校内外实习教学基地并举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学生实习经费，重点增加

对校外实习基地的投入，如改善学生食宿条件、给予校外指导教师一定

实习指导酬金等。 

4.灵活安排实习教学时间 

深度实习教学的时间可以根据学科专业特点进行机动安排。可以通

过调整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把深度实习安排到春、夏、秋、冬各个季



学期，或安排在暑期小学期，确保实习时间长度和体验深度。 

5.探索多元实习教学形式 

深度实习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不限于集中的形式，适当分散，可

以根据学生的学业计划和兴趣特点，分为若干小组、分队，数位同学组

成一个实习小组，每小组赴一个单位实习。不同专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

采用不同实习组织方式，长时间实习可以分段安排。 

6.改革与创新实习教学内容与方法 

加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良性互动，深度实习教学内容要以学科专

业为背景，积极探索、大胆改革实习教学内容与方法，紧密结合国家、

社会和行业领域的需求，主动开展与企事业单位的“产、学、研、政和

应用”对接，与生产、劳动、临床、毕业论文（设计）、工程训练、科

研训练和学科竞赛等相结合，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深度实习教学，

讲质量、求实效。 

7.逐年较大幅提高本科生人均实习经费 

加大深度实习教学总经费投入，逐年较大幅度提高本科生人均实习

经费。实习经费从教学常规经费中分离，单设专户，专款专用，在经费

总额上限内实报实销。实行学院（系）教学负责人负责制度，统一审核

经费使用。本科生院组织深度实习总结备案和实习经费使用有效性评

估。 

8.加强实习经费管理、规范经费使用与报销 

深度实习教学经费使用范围：实习大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

实习指导费、讲课费、培训费、实习管理费、指导教师差旅费、医学类



实习生营养补贴、实习材料费、实习资料费、特殊专业参观门票、保险

费和特支费等。其中大交通费学生限火车空调硬座、大巴、中巴等，建

议尽量使用校内校车服务提供的交通车辆。校外实习指导费一般限定在

实习总费用 5%内的特支费中开支；实习指导教师交通差旅费参照学校

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本科生深度实习教学经费使用与报销严格按照浙江大学计划财务

处浙大计发[2014]1 号文件“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

暂行规定》的通知”执行。 

9.加强契约精神、保密和安全教育 

各学院（系）在本科生深度实习期间要进一步加强与实习单位的契

约执行力，加强学生契约精神和诚信精神教育，要求学生有效遵守相关

保密制度和落实安全保障措施。 

10.加强深度实习教学工作总结与成果汇编 

建议各学院（系）应要求本科生通过深度实习，每人撰写一定篇幅

的实习体会和建议。同时各学院（系）应做好年度深度实习教学工作总

结和成果积累，并将学生的体会建议和取得成果汇编成册，以利相互借

鉴和交流。 

11.附 则 

本通知由本科生院发布，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解释。 

12.附 件 

《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暂行规定》浙大计发[2014]1 号文

件。 



咨询方式： 

地点：紫金港校区东一 C110 

电话：0571-889863238 

邮箱：lzhu@zju.edu.cn

联系人：朱龙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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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文件 
 

浙大计发〔2014〕1 号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关于印发 

《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学部、学院（系），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  

2014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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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指本科生，下同）实习费用的报

销，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确保实习工作顺利进行，结合学校实际情

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生实习费用是指学生在认识实习（社会调查）、专业

（生产、临床、课程、劳动）实习、毕业（综合）实习、工程训练、

电力电子实习和科研实习（训练）等教学实习活动中发生的交通费、

住宿费、实习管理费、校外实习指导费、保险费及其他有关费用。 

第三条  学生实习需借款的，须经学院（系）教学管理办公室

（科）审核盖章、分管领导签批，由实习带队教师办理借款手续。

住宿费等相关费用按学校有关公务卡使用规定结算。 

第四条  各学院（系）要加强实习费用的预算管理，除教学业

务费、教学专项经费外，可用院系其他经费统筹安排。 

学院（系）在组织教学实习过程中应遵循出行从简、节约经费、

统筹安排、高效使用的原则，一律不得开支与学生实习无关的费用。 

学生实习费用实行凭据报销与定额包干相结合的办法。 

第五条  实习费用的开支范围及标准 

⒈城市间交通费：乘坐火车硬座（含动车二等座）、轮船普通舱

位（限三等、四等舱位）或普通长途汽车（不含卧铺），以上车船票

均按最近直达线路计算，凭票按实报销，超规定部分不予报销。由

学院（系）统一安排交通工具的，可报销自备大巴费用。 

⒉市内交通费：市内交通费实行包干管理，按 8 元/人.天的标准

给予补贴。由学院（系）统一安排交通工具或由实习单位派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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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费不予补贴。 

⒊住宿费：住宿费限额标准为 100 元/人.天。学生离开校区所在

市区，到外地实习，在限额标准之内凭发票据实报销；市区内实习，

应回校住宿。 

⒋学生实习不实行伙食费补贴。 

⒌实习管理费：实行校外集中实习方式时，可以报销实习单位

管理费；实行校外分散实习方式或校内集中实习方式时，不能报销

实习单位管理费。报销时须凭实习接收单位的有效票据，据实报销。 

⒍校外实习指导费：指导费凭收款人签名、经实习带队教师确

认、学院（系）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报销。实习指导费支付时，由

实习带队教师交由校外实习指导老师填写“浙江大学领款单”。学院

（系）应根据具体专业特性和企业行业性质等制定支付标准，一般

限定在实习总费用的 5%，且每次每个实习点指导费税后不超过 2000

元。 

⒎医学专业学生营养费补贴：医学专业学生到医院传染科和放

射科实习，可补贴营养费。标准为 100 元/人.月。 

⒏保险费：参加校外实习的学生应购买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费用据实报销。 

⒐其他费用：实习材料与资料费（不包括办公用品费）、参观门

票费（指地科、生科、园林、园艺、动科、兽医、城规、建筑、历

史、艺术类等特殊专业因与专业实习教学内容密切相关而发生的费

用）等可据实报销。 

第六条  学院（系）与校外学生实习基地签订实习协议，实行

实习费用协议包干的，须由本科生院负责审核协议。本科生院应会



 

 — 4 — 

同院系监督检查实习协议的落实情况，加强实习过程管理。协议应

包括包干的交通费、住宿费、实习管理费、校外实习指导费、保险

费等明细开支内容。报销时须凭实习接收单位的有效票据与协议文

本，据实报销。 

实行实习费用协议包干后，不再执行前条所述实习费用报销办

法。 

第七条  学生参加国际合作实习交流的，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实习带队教师联系实习和带队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

及出差补贴等按学校差旅费管理规定报销。 

第九条  实习结束后，应在一个月内办理实习费用的报销手续。

报销时须提供学生实习名册、实习计划，报销汇总单要由学院（系）

教学管理办公室（科）审核盖章、分管领导签批。 

第十条  本规定由计划财务处、本科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与本规定不符的，

以本规定为准。 

 

 

 

    抄送：纪委，各院级党委、直属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门，

各党工委，工会、团委。 

    浙江大学计划财务处      主动公开    2014 年 4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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